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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科技部鼓勵企業參與培育博士研究生試

辦方案」，並自 5月 1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為簡化行政表單及流程，修正鼓勵企業參與培育博

士研究生試辦方案，此次修正重點如下： 

(一)取消多年期逐年核定之規定。 

(二)企業承諾書中負責人核章修正意見為授權主管核

章。 

二、檢附修正後方案全文及修正對照表各 1份。 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（共 305單位） 

副本：本部生科司、工程司、前瞻應用司、人文司、自然司、科教國合司、產

學園區司(均含附件) 


